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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身份证号：                    ，自愿参加“黔南民族师范学院2023年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引进”报名考试，报考岗位：             （教师岗/工作人员岗/专职辅导员岗/实验员岗）。
本人已知悉以下报考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
（2）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品行，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3）具有胜任岗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工作能力和资格条件；
（4）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88年7月1日及以后出生）；
（5）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心条件；
（6）在2023年7月31日前取得学历学位；
二、不得作为引进对象的情况：
（1）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2）因犯罪受刑事处罚的人员；
（3）曾被开除公职或在机关事业单位被辞退未满5年的；
（4）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或经有关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人员；
（5）各级公务员招录或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纪律行为且仍在不得报考期限内的；
（6）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或近五年在机关、事业单位年度考核中曾被确定为“不称职”、“不合格”的人员；
（7）涉嫌违法违纪被调查尚未结束（结案）的；
（8）截止招聘信息发布之日黔南州内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辞职或与原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关系不足一年的人员；
（9）黔南州内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国企在职人员不在此处引进范围。
（10）截止2023年7月1日，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在编工作人员最低服务年限未满的；
（11）不符合引进对象、报名条件或岗位所需资格条件的；
（12）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不得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或其它经研究不得作为引进对象的。
本人承诺：
一、本人具备报考条件要求，专业、学位与所报考职位的要求完全符合。
二、报名时填报的信息真实有效，能按时提供岗位要求的所有材料，并保证真实、准确，绝无弄虚作假。如因本人错报、误报或瞒报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
三、本人将密切关注招考的每一个环节，并完成相应的程序。如因本人未阅读或误读各环节公告，或错填联系电话、联系电话变更、关机、停机、呼叫转移或不接电话等原因，导致无法取得联系而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相关环节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
四、严格遵守考试纪律，不以任何形式作弊。
五、严格遵守国家、贵州省黔南州和我校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若本人有违反诚信报考承诺的行为，愿意按照相关规定接受相应处理。
特此承诺。

承诺人：                      

                                      年     月     日
（备注：应聘承诺书须手写，且落款“承诺人”：须手写加盖手印）
